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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937 號   

 

案由：本院委員廖國棟、陳超明等 16 人，鑒於蔡總統業於向原住民

族道歉文說明「臺灣這塊土地，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後來

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他們在最熟悉的

土地上流離失所，成為異鄉人，成為非主流，成為邊緣。」「未

來，我們會透過政策的推動，讓下一代的族人、讓世世代代的

族人，以及臺灣這塊土地上所有族群，都不會再失語，不會再

失去記憶，更不會再與自己的文化傳統疏離，不會繼續在自己

的土地上流浪」，惟執政至今未見依據道歉文內容制定相關回

復原住民族土地政策之配套法案。是以，為回復並保障原住民

族土地權益及復振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爰擬具「國有財產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於原住民族地區之土地部分放寬相關規範

，以利原住民承租使用國有非公用土地，振興原住民族產業及

傳統文化，以符合憲法及原住民族基本法對原住民土地權益之

保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廖國棟  陳超明 

連署人：曾銘宗  林德福  溫玉霞  張育美  吳怡玎  

鄭天財 Sra Kacaw   陳以信  王鴻薇  李貴敏  

鄭正鈐  廖婉汝  李德維  謝衣鳯  徐志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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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財產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灣各原住民族擁有各自的起源傳說，近年來依據語言學、考古學和文化人類學等的研究推

斷，在十七世紀漢人移民臺灣之前，臺灣原住民族在臺灣的活動已有大約八千年之久，顯見原住民

族居住在臺灣的土地上遠較漢民族長久，在學界上是既成的事實。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為了便於土地管理，推行所有權登記制度，因原住民傳統並無所有權概

念，使得絕大部分原住民土地均被日本政府登記為國有，造成原住民土地大量流失，如今原住民保

留地僅餘二十六萬公頃，其中十七萬公頃均為林業用地，不僅使用被限制，更造成原住民部落求生

不易，人口大量流失。 

據此，蔡總統才會於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向原住民族道歉文說明「臺灣這塊土地，四百年前

早有人居住……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

，成為異鄉人，成為非主流，成為邊緣」「未來，我們會透過政策的推動，讓下一代的族人、讓世

世代代的族人，以及臺灣這塊土地上所有族群，都不會再失語，不會再失去記憶，更不會再與自己

的文化傳統疏離，不會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爰此，有鑑於原住民長期以來因土地無法取回

，種種土地使用制度限制使得經濟實力遠較一般人差，再加上部落相關國有土地標租資訊取得更是

落後一般人，導致部落欲租用周遭國有土地時，常因資格不符而被剃除，無法使用祖傳的土地。 

為保障政府在歸還原住民土地前之相關權益，爰提案修正國有財產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保障

原住民族地區之原住民，有優先承租使用國有非公用土地之權益，落實政府「轉型正義」政策，提

高原住民生活品質。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61 

國有財產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國家為保障邊疆及原

住民族土地使用，得視地方

實際情況，保留國有土地及

其定著物；其管理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第六條 國家為保障邊疆各民

族之土地使用，得視地方實

際情況，保留國有土地及其

定著物；其管理辦法由行政

院定之。 

考量我國現有治理情況，並依

照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及原住

民族基本法對原住民族土地權

益之保障，增列原住民族。 

第十二條 非公用財產以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

承財政部之命，直接管理之

。但非公用財產位於原住民

族地區者，中央主管機關為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地區內之非公

用財產管理、利用及限制之

事項，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會

商非公用財產及有關機關共

同決定之。 

第十二條 非公用財產以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

承財政部之命，直接管理之

。 

一、查國有財產法乃是管理國

有財產之法源依據，凡不屬

於私有之財產應受本法之規

範，合先敘明。 

二、蔡總統業於向原住民族道

歉文中承認「臺灣這塊土地

，四百年前早有人居住……

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

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他們

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

，成為異鄉人，成為非主流

，成為邊緣。」依上開說明

，業明示原住民族原有土地

居住使用之權源，因當時之

法律未規範如何證明擁有私

有土地之方式，而被迫喪失

土地，亦未考量當地民眾基

本生計，嚴重影響當地居民

，尤其影響當地原住民族之

基本人權甚鉅。 

三、為調和上開法律之缺失，

並實踐蔡總統向原住民族道

歉之承諾「未來，我們會透

過政策的推動，讓下一代的

族人、讓世世代代的族人，

以及臺灣這塊土地上所有族

群，都不會再失語，不會再

失去記憶，更不會再與自己

的文化傳統疏離，不會繼續

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爰

增訂由原住民族委員會管理

原住民族地區之非公有財產

，由統合原住民族政策及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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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住民族業務之主管機關

管理原住民族原有土地上之

非公有財產，避免原住民族

在自己土地上流浪及流淚，

事屬當然，爰增訂第一項但

書。 

四、又依上開法理，涉及原住

民族地區上原住民族權益，

應與原住民族中央主管機關

共同決定相關政策，爰增訂

第二項。 

第十二條之一 原財政部所屬

機關改隸原住民族委員會者

，其經管之不動產，該機關

所有之公用部分，產權移轉

原住民族委員會，其他公用

部分，以原住民族委員會為

管理機關；動產部分，其屬

原住民族委員會需用者，隨

同移轉；人員、原有資產、

負債及其他權利義務，由原

住民族委員會概括承受；其

相關人員移撥、業務、財產

之移轉、交接、爭議協調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因應原住民族地區之國

有財產主管機關之改隸，相

關人員移撥、業務、財產之

移轉、交接、爭議協調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應予以明文規

範，俾利後續管理與原住民

族權益，爰增訂本條。 

第三十四條 財政部基於國家

政策需要，得徵商主管機關

同意，報經行政院核准，將

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但於原住民族地區內之公

用財產，除經中央主管機關

審認符合災害之預防、災害

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之復原

重建用地需求者外，不得為

之。 

公用財產之使用，遇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

通知管理機關於限期內提出

活化運用計畫，必要時，得

逕行核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管

第三十四條 財政部基於國家

政策需要，得徵商主管機關

同意，報經行政院核准，將

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 

公用財產之使用，遇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財政部得

通知管理機關於限期內提出

活化運用計畫，必要時，得

逕行核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管

。但撥用不動產之收回，應

由財政部呈請行政院廢止撥

用後為之： 

一、用途廢止。 

二、閒置。 

一、為實踐蔡總統向原住民族

道歉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

意旨，爰於原住民族地區有

其特殊規範，合先敘明。 

二、「原住民族地區」係指原

住民族傳統居住，具有原住

民族歷史淵源及文化特色，

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報請行政

院核定之地區，爰於在此等

對原住民族有特殊地緣淵源

之地區，保障原住民族之土

地權益，要求除災害之預防

、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災後

之復原重建用地需求者外，

不得任意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爰增訂第一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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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撥用不動產之收回，應

由財政部呈請行政院廢止撥

用後為之： 

一、用途廢止。 

二、閒置。 

三、低度利用或不經濟使用

。 

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

得互易其財產類別，經財政

部與主管機關協議，報經行

政院核定為之。 

於原住民族地區辦理第

二項接管前，財政部應先書

面徵詢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

關該公用財產使用之意願，

並經其同意後，撥用至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前項財產之移轉、交接

、爭議協調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

有關機關定之。 

三、低度利用或不經濟使用

。 

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

得互易其財產類別，經財政

部與主管機關協議，報經行

政院核定為之。 

三、又因原住民族地區對於原

住民族之特殊性，其土地管

理機關之權限變動，恐會影

響嚴重影響當地原住民族之

居住及土地使用甚鉅，爰規

範原住民族地區之公有財產

主管機關在用途廢止、閒置

及低度利用要由國產署接管

時，應先書面徵詢原住民族

委員會之意見，由原民會確

認當地部落是否有使用地之

需求，經確認後有其需求，

由原民會主管協助當地部落

使用，爰增訂第四項及第五

項。 

第四十二條 非公用財產類不

動產之出租，得以標租方式

辦理。但合於左列各款規定

之一者，得逕予出租： 

一、原有租賃期限屆滿，未

逾六個月者。 

二、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

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

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 

三、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內，

申請人具原住民身分或依

法登記之原住民團體。 

四、依法得讓售者。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

出租，應以書面為之；未以

書面為之者，不生效力。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

依法已為不定期租賃關係者

，承租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訂

定書面契約；未於規定期限

內訂定書面契約者，管理機

第四十二條 非公用財產類不

動產之出租，得以標租方式

辦理。但合於左列各款規定

之一者，得逕予出租： 

一、原有租賃期限屆滿，未

逾六個月者。 

二、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

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

繳清歷年使用補償金者。 

三、依法得讓售者。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

出租，應以書面為之；未以

書面為之者，不生效力。 

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

依法已為不定期租賃關係者

，承租人應於規定期限內訂

定書面契約；未於規定期限

內訂定書面契約者，管理機

關得終止租賃關係。 

前項期限及非公用財產

類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由

一、日本統治台灣期間，為了

便於土地管理，推行所有權

登記制度，因原住民傳統並

無所有權登記概念，因此絕

大部分原住民土地均被登記

為國有。 

二、為實踐蔡總統向原住民族

道歉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

意旨，爰於原住民族地區有

其特殊規範，在政府制定相

關法令歸還土地前，仍可租

使用國有土地，爰增訂第三

款，於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

，申請人若具備原住民身分

得逕予出租，其相關辦法由

財政部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

定之，爰增訂第一項第三款

及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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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得終止租賃關係。 

前項期限及非公用財產

類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由

財政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發布之。 

第一項第三款有關原住

民及原住民團體租用非公用

不動產相關規範，由財政部

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另定之。 

財政部擬定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發布之。 

第四十八條之一 原住民族地

區內之非公用財產之出租及

國有耕地之放租與放領，當

地原住民、部落或原住民族

團體有優先承租、放租與放

領權。 

前項原住民或原住民族

團體之認定，優先承租、放

租與放領之方式、租金優惠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

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實踐蔡總統向原住民族

道歉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之

意旨，爰規範本法第五章有

關非公用財產之出租及非公

用財產之利用於原住民族地

區內應容許當地原住民、部

落或原住民族團體有其優先

權，以尊重原住民族為臺灣

這塊土地之主人。又為尊重

原住民族之土地權益，僅限

當地有地緣關係之原住民、

部落或經部落同意使用之原

住民族團體才有其優先權，

爰增訂本條。 

 

 


